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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2018年度天津市物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区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各有关单位：

为促进物流业转型升级，降本增效，根据天津市物流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的有关规定以及2018年度我市物流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编制要求，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研究制定了《2018年度天津市物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以下简称《申报指南》），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申报指南》要求，抓紧开展项目组织申报工作，于2017年9月22日前将相关申请材料（书面材料、电子版）报送市发展改革委，逾期无效。

联系人：市发展改革委 齐晓申   电话：23142260 

电子邮箱： fgwsmc@163.com
市发展改革委                      市财政局

2017年8月11日
（此件主动公开）
2018年度天津市物流业

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

为了加强和规范2018年度天津市物流业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管理，引导社会资金加大投入，促进物流业发展，特制定《申报指南》。
一、2018年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领域

1.农产品物流工程。重点是大宗鲜活农产品冷藏保鲜、冷链生鲜配送、信息平台、流通标准化等项目，尤其是面向京津冀地区开展跨区域农产品流通服务，在城市农产品供应中发挥突出作用的项目。

2.制造业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工程。重点是与制造业企业紧密配套、有效衔接的仓储配送设施等，传统运输、仓储企业向供应链上下游延伸。

3.物流园区工程。重点是服务“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天津自贸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的经区及以上政府部门认定的物流园区内的物流项目，引导园区健康有序发展，争创全国示范物流园区。

4.城乡物流配送工程。重点是连锁企业区域配送中心、城乡配送中心、城市配送公共服务平台等，形成城乡消费品和农资配送网络体系。

5.电子商务物流工程。重点是支撑电子商务发展的仓储配送基地、与跨境电子商务相关的快递转运中心等物流设施，整合配送资源，构建电子商务物流服务平台和配送网络。

6.物流信息平台工程。重点是应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先进信息技术的综合运输信息、“公路港”、物流资源交易等平台建设，提供信息发布、交易撮合、线路优化、仓配管理等服务。
二、申报项目时间安排

2018年度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拟安排两次，向市发展改革委申报截至日期分别为2017年9月22日和2018年7月30日。逾期无效。
三、申报项目应具备条件

2018年度项目的申报必须符合以上重点支持领域，并具备以下条件：

1.项目建成后能够形成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我市物流业发展具有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2.项目承担单位须为在我市区域内依法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近三年无违法违规行为。

3.对于2018年度专项资金第一批申报项目，2018年3月31日前，项目立项、城市规划、土地使用、环境影响评价等前期工作手续齐全（如在申报专项资金时不满足，则需出具书面承诺）。建设资金基本落实，已完工在1年以上的项目不得上报。

4.一个项目原则上只能申请一项专项资金，同一项目不得重复申报或多头申报。同一项目确因特殊情况需申请多项专项资金的，必须在申报材料中注明原因。

四、项目支持标准

符合支持条件的项目，按照每个项目原则不超过符合专项资金支持内容投资额的30%给予补助，单个项目补助资金最高不超过8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内容包括：设备（不含车辆）购置、物流仓储设施维修改造、物流信息系统软硬件集成及软硬件购置。
五、申报资料要求

（一）项目单位需准备的资料。
1.项目申请表（见附件1）；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项目立项、城市规划、土地使用、环境影响评价等有关批复意见（对于2018年度专项资金第一批申报项目，如申报时无法提供，须出具2018年3月31日前以上手续将办理齐全的承诺书）；

4.建设资金落实证明；
5.项目单位上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6.2018年专项资金申请报告（待初审通过后提交）（编制内容
主要包括：项目单位基本情况、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
建设的必要性和前景分析、申请专项资金的理由、项目建设条件
落实情况等。）
（二）区发展改革部门或市属企业主管部门需准备的资料。
1.2018年专项资金申报请示（或函）；

2.2018年专项资金申请项目申报汇总表。
六、项目申报程序

（一）项目单位申报。
填写专项资金项目申请表，将申请表及相关附件（书面材料，一式两份），提交至工商注册登记所在区发展改革部门；市属企事业单位向市属企业主管部门提交材料。截止时间及其他有关要求由各区（或市属企业主管部门）决定。

（二）各区（或市属企业主管部门）初审。
各区发展改革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或市属企业主管部门）对申报项目进行初步筛选，严格把关，不向市发展改革委上报不符合申报条件的项目。根据项目的创新性、发挥的经济社会效益等，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对项目进行排序。

（三）材料报送。
各区发展改革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或市属企业主管部门）在规定时间内将审查合格项目的申报汇总表（见附件2）、项目申请表及相关附件等材料报送至市发展改革委。待项目初审通过后，资金申请报告另行报送市发展改革委。

（四）项目审核。
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财政局对项目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经专家评审组论证评审，确定予以支持的项目和资金支持额度，向社会公示无异议后，市发展改革委下达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计划。

（五）信息公开。

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财政局按照有关规定对申报指南、符合申报条件的项目单位、申报金额及资金分配结果等实行信息公开。

七、任何单位如有虚假或重复申报，一经发现三年内不予以资金支持。

附件：1.天津市2018年度物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请表
2.天津市2018年度物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汇总表

